國立屏東科技大學96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議程

壹、時    間：96年10月16日中午12時10分

貳、地    點：行政大樓3樓第2會議室

叁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

肆、主    席：謝教務長   寶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萬台蘭

伍、主席報告：

陸、工作報告：

柒、討論事項：

提案一
提案單位：農學院
案由：本院農園生產系97學年度與佳冬農校合辦之『產學攜手計畫』四技專班課程規劃案（如附件1），提請.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本院農園生產系於97學年度辦理與佳冬農校之「產學攜手計畫」專班，其課程規劃除將「校外實習」選修1學分改為必修2學分並刪除院定必修「實務專題」2學分外，其餘皆沿用本系已規劃供所屬大學部自95學年度入學學生之課程。

二、因招生簡章需檢附課程表並於9月份前完成相關作業，本課程規劃案業已簽准在案，擬於本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請追認。

三、經本院96年10月12日96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會議討論通過。

決議：
提案二
提案單位：農學院
案由：本院96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所新增課程案（如下表）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經本院96年10月12日96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會議審議通過，中英文摘要如附件2-1、2-2、2-3。

96(1)農學院各系、所新增課程科目一覽表

	序號
	系、所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班級

	1
	農園生產系
	能源草類管理
	2
	四技四上

	2
	農園生產系
	能源草類管理實習
	1
	四技四上

	3
	農園生產系
	食藥用菌菇特論
	2
	碩士、碩專一下

	4
	農園生產系
	植物發育調控
	2
	碩士一

	5
	水產養殖系
	水族飼料品管
	2
	四技

	6
	水產養殖系
	魚類多樣性
	2
	碩士班

	7
	水產養殖系
	魚類分子系統分類學
	2
	碩士班

	8
	水產養殖系
	魚類生物學特論
	2
	碩士班

	9
	食品科學系
	活性天然物技術與實習
	2
	四技四上


決議：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學院
案由：本院96學年度各系所新增課程案（如下表）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本案業經本院96年10月8日96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中英文摘要如附件3-1、3-2、3-3。

96(1)工學院各系、所新增課程科目一覽表

	序號
	系、所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班級

	1
	車輛工程系
	品質改善實務
	3
	四技四

	2
	車輛工程系
	專利檢索與分析
	3
	四技四

	3
	車輛工程系
	精密零組件熱流分析
	3
	四技四

	4
	車輛工程系
	精密加工技術
	2
	四技四

	5
	材料工程系
	積層陶瓷元件
	3
	碩士班

	6
	坡地防災及水資源所
	連體力學
	3
	博士班

	7
	坡地防災及水資源所
	集水區經營管理
	3
	博士班

	8
	坡地防災及水資源所
	防災資訊特論
	3
	博士班


決議：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學院
案由：本院生物機電工程系修訂碩士班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︰

一、刪除統計學、高等熱傳學、非破壞性檢測、高等震動學、組織光學、積體光學、冷凍及冷藏工程等7門課程。修改生物儀器與量測工程為生物儀器與量測、等控制工程為控制工程、影像處理為生物影像處理。（如下表）

二、自97學年度起適用，中英文摘要如附件4。

三、經本院96年10月8日96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

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系碩士班課程科目修訂一覽表

	序號
	新課程名稱
	舊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班級

	1
	生物儀器與量測
	生物儀器與量測工程
	3
	碩士班

	2
	控制工程
	等控制工程
	3
	碩士班

	3
	生物影像處理
	影像處理
	3
	碩士班


決議：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
案由：企業管理系擬新設「商務英文學程」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經96年10月11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。
二、檢附「商務英文學程」及新增「時尚英文」3學分（如附件5-1、5-2）。
	限年存保
	
	頁數
	

	號

檔
	93-16
	附件
	


決 議：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
案由：服飾科學管理系擬新設「流行產業學程」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產業人力扎根」計畫暨本校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辦理。

二、檢附學程必選修科目表暨新增「專題講座」(3學分)及「國外產業實習」(2學分)中英文摘要（如附件6-1、6-2）。

三、本案經96年10月11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。

決議：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
案由：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班課程之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

一、建議課程規劃表（如附件7-1）。

二、本所碩士班課程之必修學分由原20學分調降為14學分，原必修「傳統產業與科技」、「農業生技與科技」二課程由原3學分3小時調整為必選0學分3小時課程。

三、本所碩士班課程之必修「科技管理專題」之開設時間改為碩一上；「科技管理研究方法」之開設時間改為碩一下。

四、本所碩士班課程於碩一下增開「企業流程管理專題」、「服務與價值創新專題」、碩二下增開「供應鏈管理專題」、「科技管理個案研討」等四門3學分3小時之選修課程。

五、學生畢業須至少選修2學分6小時專業實習課程，於碩二上增開四門選修實習課程：「產品研發管理實習」、「企業流程創新實習」、「服務與價值創新實習」、「智慧財產權管理實習」。

六、本案經96年10月11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並同意自97學年度起實施。
七、檢附上列新增課程之中英文摘要，如附件7-2。

	限年存保
	
	頁數
	

	號

檔
	93-16
	附件
	


決 議：

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
案由：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附本所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規劃表、中英文摘要、必選修科目表及課程檢索表各一份（如附件8）。

二、本案經96年10月11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。
	限年存保
	
	頁數
	

	號

檔
	93-16
	附件
	


決議：

提案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

案由：工業管理系擬新增碩士在職專班選修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

一、為提高學生選課之多元選擇性，本系擬新增選修課程「實驗設計」、「多變量分析」、「等候理論」、「可靠度工程」、「機率模型與應用」、「賽局理論與應用」、「排程理論」、「線上品質管制與監控」，以上各為3學分3小時；擬修訂「企業模擬」課程為「系統模擬」，3學分3小時；並刪除「機械人理論與應用」、「生產與運籌管理」。

二、本案經96年10月11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。
三、檢附課程規劃表（如附件9-1）、新增課程之中英文摘要(如附件9-2)。
決議：

提案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文學院
案由：本院96學年度各系所新增（刪或修改課程名稱）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 本案業經本院96年10月12日96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中英文摘要如附件10-1、10-2、10-3、10-4。

96(1)人文學院各系、所新增(刪或修改課程名稱)科目一覽表

	序號
	系、所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班級

	1
	碩士班院訂選修
	國際期刊寫作與發表演練
	2
	供英文能力未達畢業標準者修讀

	2
	幼兒保育系
	嬰幼兒健康評估暨實習（原為「嬰幼兒健康評估」）
	3
	四技

	3
	幼兒保育系
	兒童發展評量暨實習（原為「兒童發展評量」）
	3
	四技四

	4
	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
	會計學專論
	3
	碩士班一下

	5
	社會工作系
	短期心理治療（刪除）
	3
	碩士班

	6
	社會工作系
	心理劇治療（刪除）
	3
	碩士班

	7
	社會工作系
	社會企業專題
	3
	碩士班

	8
	社會工作系
	團體諮商（刪除）
	2
	四技二下

	9
	社會工作系
	組織行為（刪除）
	2
	四技三上

四技進修部在職專班

二技進修部在職專班

	10
	社會工作系
	戲劇治療（刪除）
	2
	四技四上

四技進修部在職專班

二技進修部在職專班

	11
	社會工作系
	藝術治療（刪除）
	2
	四技二下

四技進修部在職專班

二技進修部在職專班


決議：
提案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文學院 

案由：擬將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英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」修正為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」案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

一、本案業經本院96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
  二、檢附「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（草案）」及修正對照表各一份（如附件11）。
決議： 

提案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

案 由：擬修正本校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4條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
	條次
	原條文
	擬修正條文
	修正原因

	第4條
	本會由教務長、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、研究所教育組組長、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、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組成之。教務長為主任委員，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為秘書，綜理本會行政業務。
	本會由教務長、課務組組長、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軍訓室主任、體育室主任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、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組成之。教務長為主任委員，課務組組長為秘書，綜理本會行政業務。


	1. 因應本處自96年8月1日起，已無研教組之編制，且教學業務發展組更名為課務組。

2. 軍訓室主任、體育室主任原即本會之組成人員，故增列之。


捌、臨時動議

玖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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